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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法庭之友應揭露事項 :

依憲法訴訟法第 上θ條第 3項規定 ,本法庭之友 「社團法人台灣伴ㄔ呂權益推

動聯盟」(簡 稱伴盟)聲明 :

壹 、本意見書係由伴盟代理人許奔雯律師、謝孟在ll律 師共同撰寫 ,與當事人、

關係人或其代理人無分工或合作關係 。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

提出 ,未受當事人 、關係人或其代理人之金錢報酬或資助 ,亦 無其他提

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 。

貳 !代理人謝孟金ll律 師為伴盟支薪工作人員 ,許秀雯律師則為伴盟不支薪

之義務律師 ,併此陳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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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 本意見書主張及理由 :

壹 、 本案基礎事安 :

一 、 聲請人參與警察特考消防警察類別考試獲錄取 ,但受訓期間經體檢認

定身高 158.θ 公分 ,不符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下

稱警察考試規則 )第 8條第 1款規定 :「 本考試體格檢查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 ,為體格檢查不合格 :一 、身高 :男 性不及 1b5.0公分 ,女性

不及 1b0.0公分 。但具原住民身分者 ,男 性不及 158.0公分 ,女性不

及 155.0公分」(下稱系爭規定),故其受訓資格遭廢止 。

二 、 聲請人不服 ,經訴願被駁回後 ,提起行政訴訟 ,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 108年度訴字第 1272號判決認聲請人主張有理由 ,撤銷行政機關

廢止聲請人受韌〡資格之處分暨上開訴願駁回決定 ,其判決理由為 :

(一 )系 爭規定以所謂國民平均身高分布之考量 ,並非憲法容許進行差別

待遇之重要公益 ,且用人機關消防署亦未提出具體證據說明以身高

進行差別待遇之合理必要關聯 ,流於訴諸個人或群體主觀刻板印象

的歧視性定見 。

(二 )本案聲請人應考項 目為消防警察 ,其職責重在救災救護 ,而與一般行

政警察勤務有別 ,故不能以外國立法例對於一般行政警察之身高限

制作為本件消防警察身高限制之合理事由 。且卷證顯示加拿大渥太

華市、英國倫敦市、美國賓州乃至亞洲鄰近國家日本多數地方均未限

制消防員身高 ,菲律賓也於西元 2012年廢除消防員身高限制 。

(三 )即使認為消防警察需具備一定身體素質條件 ,始能有效操作車章而、器

材等 ,亦 可透過設定體能檢測門檻或訓練計畫成績門檻為篩選 ,而 非

以身高限制此等非人力可控制 、改變之差別待遇方式 ,限制人民應考

試服公職之權利 ,並形成不合理差別待遇而違反平等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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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然經行政機關上訴至最高法院後 ,最高法院改認 :消 防工作需要一定

標準之體格 ,而 身高為體格要求之重要項 目 ,則行政機關參酌國人平

均身高並慮及性別與種族差異 ,依其固有權限而以系爭規定要求將來

可能擔任消防警察之女性身高達 160公分以上 ,尚屬合理等等 ,廢棄

上開臺北高等行政法判決 ,判決聲請人敗訴 。

6 貳 、 本法庭之友主張 :

7 一 、 系圭╩主以「性別」上種族」設定不目身高門檻標準 :足見系爭身高

限制並非 「真女職業資格」,亦與該公職制度運作之 「最大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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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關 而 是刻叔 印 且 已流於歧視 :

(一 )本件為公職考試 ,涉及憲法第 18條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利 ,有廣義參

政權之性質 ,但本質上亦屬工作應徵 ,則 本件以身高作為門檻 ,即 需

考量真實職業資格 (GemineOccupationalQuali乩 斑ion,或稱善意職

業資格 BonaFideOccupationalQu㎡ iflcation)此 一基本問題 。此觀公

務人員亦有性別平等工作法第7條「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

甄試 、進用、分發 、配置、考績或陞遷等 ,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

差別待遇 。但工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 ,不在此限。」之適用即明

(參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條第1項至第 3項規定 )。

(二 )學理上所稱之真實職業資格 ,係指當雇主以宗教信仰、．l生別或原國籍

等條件作為求職或受雇之 r艮制時 ,必 以上開條件為該應聘、受僱之職

務所必須具備且為事業單位正常營運之合理需要為限。如否 ,則 上開

限制即屬歧視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ll0年度訴字第 lOb3號判決意旨

參照 )。

(三 )查本件消防警察身高限制 ,究竟是否為職務之必須 ?就此 ,用 人機關

消防署迄今仍未詳細敘明其職務關聯 ,始終泛泛以所謂身高與救災

勤務關聯甚密 ,救 災車幸而、裝備 、器材對於身高較矮小者使用有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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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 ,故系爭規定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之國人平均身高作為限制 ,屬 合

(四 )然消防署從未敘明 :究竟有哪些車章兩器材是身高較低者 「絕對┘無法

使用 ?如有 ,則 其占全部車輛器材之比例為何 ?舉例而言 ,假設車輛

器材種類共有 50種 ,但其中只有 1種會受限身高而無法使用 ,其餘

碎少種之使用則不會受限於身高 ,則僅因身高較矮小者無法使用 1/允

之器材 ,即 全面禁止其任職消防警察之權利 ,能否謂為適當而符合比

例原則 ?

(五 )再者 ,考選部稱各式應勤裝備 、器具均有一定之長 (高 )度及標準化

規格 ,若未有一定之身高 (下 限)限制 ,將可能有無法使用 、操作之

情形 。實則 ,如 身高較矮導致 「可能難以使用┘特定車幸而器材 ,而 非

絕對無法使用 ,則 只要改以「能否使用特定器材車幸兩」作為篩選標準

即可 ,實無須以身高為絕對限制門檻一易言之 ,此時身高與能否執行

職務 ,至多僅能稱或許存在關聯性 (但 關聯之程度與比例未知 ),並

不能稱為絕對必要條件而認屬真實職業資格 (遑論各式應勤裝備 、器

具在一定範圍內其實有調整和客製化之可能 ,並非鐵板一塊絕對不

可變更 )。

(六 )如參照空服員身高r艮制案 ,更可明瞭身高限制並非真實職業資格之

理由 :於 θ少年間 ,中 華航空公開招考空服員時 ,規定報名資格為女

性應考者身高應達 160公分以上 ,男 性應考者身高應達 170公分以

上 ,嗣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認定上開限制乃屬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 1

項容貌歧視而予以裁罰 。時至今 日,國 內各航空公司招募空服員時 ,

均已取消身高限制 ,而 改以「光腳站立可開啟行李艙┘作為錄取標準 ,

此亦為國際民航組織工作手冊建議標準 。

(七 )申 言之 ,身 高與器材使用無絕對必然關聯 ,且 以身高測量替代實際之

器材使用測試 ,更是典型之偏見歧視一誤以為身高較高者體能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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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優越 ,卻 忽略個體間之體能差異 ;身 高較高者仍有可能因肢體協調性

較差而形成器材操作障礙 ,身 高較矮者也有可能因動作靈活或訓練

紮實而可熟練操作器材 。

()ㄟ ) 依上所述 ,考量系爭規定未提出身高 (下 限)與執行消防勤務存在何

等必要關聯性 ,即 以身高 (下 r艮 )作為限制人民擔任消防警察之應考

試服公職權之絕對標準 ,卷內之系爭消防署回函 (111年 12月 2θ 日

覆 鈞庭函文)對此甚至辯稱「勤務執行注重團隊協調合作 .⋯ .故消防

人員身高不宜過低 ,於團隊搭配上始能確保勤務執行效率┘云云 (參

系爭消防署回函第 12頁 ),在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訴訟程序中更稱「身

材矮小者 ,在與身高差距過大之執勤同仁共同搬運傷患時 ,須承受更

大重量 ,易 造成職業傷害┘云云 ,．
l隹如團隊成員身高落差過大果真會

造成問題 ,何以未有身高「上限」之資格限制 ?益徵身高下 r艮之資格

限制實乃偏見下之產物 ,已過度侵害人民應考試服公職權 ,且係以身

高此等個人難以改變之特徵為不合理差別待遇 ,有違平等原則甚明。

尤有進者 ,系 爭規定於多高限制下 , 更以性別 、種族等嫌疑分類而為

直接差別符過 ,複製並強化 「男強女弱」等偏見謬誤 ,形成交織性之

歧視 :

(一 )經查 ,系 爭消防署回函內容自承「消防救災救護工作以團隊作戰為原

則⋯⋯尚無亦不應因身高較低者即可排除某些勤務之規定」(參系爭

消防署回函第b頁 ),亦 即無論消防人員身高為何 ,勤務內容均相同。

(二 )果此 ,則 以性別 、種族而區分不同身高門檻之意義何在 ?如果身高

155公分之原住民女性與身高 165公分之非原住民男性 ,於現行系爭

規定下均可成為合格消防人員並執行同等勤務 ,則 無異稱身高 155公

分者已可妥善值勤 ,又何須因應考者性別、種族不同,而 分別制定 158

公分 (原 民男性 )、 lb0公分 (非原民女性 )、 lb5公分 (非原民男性 )

之繁複身高門檻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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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以觀 ,本案問題就不僅僅是停留在身高r艮制之合理性 ,更是 :縱

然假設身高限制為用人機關判斷餘地 (此為假設語氣),但用人機關

是否可以更進一步依據應考者性別、種族不同 ,區 分不同限制門檻之

合理性 ?換言之 ,如 果原民女性只要身高達 155公分即通過身高門

檻 ,何 以非原民或非女性者 ,卻必須通過更高身高門檻 ?系 爭機關在

此處決定以性別 、種族進行分類是否具備正當理由 ?是否以性別、種

族等個人難以改變之嫌疑分類 ,再次為不當差別待遇 ?

(四 )司 法院釋字第 807號解釋業已闡明 :「 法規範如採取性別之分類而形

成差別待遇 ,因 係以難以改變之個人特徵 、歷史性或系統性之刻板印

象等可疑分類 ,為差別待遇之標準 ,本院即應採中度標準從嚴審查

(本院釋字第 365號解釋參照 )」 等意旨,本案至少應採中度從嚴審

查標準 ,而非行政機關主張之寬鬆審查標準 。

(五 )細觀上開系爭消防署回函 ,或可窺出虫朱絲 .馬 跡 ,即相關主管機關認為

性別 、種族與身高息 .息相關 ,不 同性別或不同種族之 「平均身高┘有

所差異 ,因 此系爭規定之分類 ,係根據不同性別 、種族之平均身高而

定以符 「實質平等┘云云 。然上開設想 ,實屬一廂情願而未必符合事

實 ,說明如下 :

1.種族分類之問題 :

(1)原住民族之內部差異與個別差異 ,可能大於 「原民與非原民┘外

部差異 :上開系爭消防署回函以「考量原住民身高較漢人矮小 ,

為促進及保障原住民參與公職 ,以實現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ll項及第 12項規定所揭示之基本國策 ,故定有較低之身高標

準」(參消防署回函第 13頁 ),將 「原住民身高較漢人矮小」當

成系爭規定以種族分類之基礎 ,然 此敘述是否真實 ?

(2)目 前我國法規明白認定之原住民已有 1b族 ,該 16族是否 老r存

在 「身高較矮小」之情況 ?又我國非原住民者 ,並不必然為漢
第b頁 ,共 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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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
# 人 ,亦可能為其他族裔 (如 印尼 、越南人民歸化我國),則 非原

民身高是否又必然高於原民 ?而原民與非原民所生子女又應依

循系爭原民或非原民身高門檻認定 ?抑或僅須依據 「法定┘原

民身份認定 ?

(3)申 言之 ,上開消防署回函將 「原住民」與 「非原住民 (漢人 )」

二種分類進行二元對立 ,未能看到原住民身分內部之多元歧異 ,

一廂情願認為原住民身高 「老r┘ 矮於非原民 (漢人),本 已不合

事實 ;且該函更將 「非原住民」實質上等同於 「漢人」,完全未

考慮其他族裔國民 ,亦嚴重忽視我國人口組成多元化之事實 。

2.性別分類之問題 :

性別分類除有「內部與個別差異可能大於不同性別問之外部差異」

之現象外 ,以下面向尤應進一步細思 :

(1)我 國法就原住民身分尚有法律定義 ,但對性別則全無法律

定義。現行行政實務上之性別登記依據為 :戶 政機關依戶

籍法第猝條第 1款第 1目 辦理出生登記時 ,依據新生兒出

生證明所載 「男性」或 「女性┘而登記性別欄位 ;但如新

生兒出生證明記載為 「性別不明」者 ,戶 政機關則會要求

民眾應另提性染色體檢查結果或診斷證明書確認為 「男┘

或「女」者 ,始得辦理性別登記 (內 政部 108年 l1月 猝日

台內戶字第 1080邱猝冷6b號函參照),但事實上也不是所有

人的性染色體都是 XX與 XY,實務上長期以來有不少性

別多樣化之情形 ,均被迫削足適履在男與女的登記上二擇

一 。換言之 ,我 國現行戶籍之出生性別登記 ,僅係粗略依

據新生兒出生時之 「醫學」判定 。然而 ,．
l生別並非純粹客

觀的生理事實 ,而 是綜合生理與心理之複雜現象 ,並有社

會關係層面存在 ,是隨著個人生心理之性別發展 ,人之性

第7頁 ,共 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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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認同與性別表現 ,可能有別於出生指定性別 ,而 有申請

變更之需要 ,此為公民受憲法保障之性別認同自主權與個

人資料隱私權 。尤須強調者 ,我國戶籍法下性別登記之性

別概念並非專指人之生理構造或染色體與荷爾蒙相關性

別特徵 ,此業經最高行政法院 ll0年度上字第 558號判決

所闡明 。

(2)職是 ,在欠缺性別定義之情況下 ,系 爭規定所稱之「男性」

或 「女性┘究竟何指 ?特別是在我國現行行政實務准許人

民辦理性別變更之情況下 (內 政部 少7年 l1月 3日 內授中

戶字第 09700662猝0號函釋參照),設如某應考者 (非原住

民)之出生時登記性別為男性 ,身 高為 1b3公分 ,此時該

應考者會因為不合系爭規定而無法取得考試任用資格 ,但

如該應考者因性別認同因素而變更性別登記為女性 ,是否

即可認符合系爭規定而適格 ?

仁 )如上開設例答案為否定 ,認為應以應考者出生時登記性別

為其標準 ,顯係無正當理由而否定其性別變更登記之事實 ,

對該應考者為差別待遇 ,絕非適法 。

(4)反之 ,如上開設例為肯定 ,則 系爭規定身高門檻所欲達成

之 目的又係為何 ?何以在應考者人格同一性不變之情況

下 ,僅因其性別變更登記即可適用不同之身高標準 ?

(5)換一個方式舉例 ,一位 163公分之非原民、跨性別男性(出

生指定性別為女性 ),如 果 「不變更性別登記」將符合系

爭規定 ,但如果希望依據 自身性別認同去變更性別登記 ,

則將喪失此一應考試服公職之機會 。在此案例中 ,我們可

以清楚看到 ,系 爭規定無異逼迫此種跨性別公民 ,僅能就

其性別認同與應考試服公職權利做出二擇一的選擇 ,其 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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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謬性不言而喻 。

(b)簡 言之 ,系 爭規定一味認定 「男性平均身高 『就是』高於

女性」,忽略同為女性的內部歧異性與性別多樣性之現實

一女性不僅有順性別女性 ,也有跨性別女性 ,而 男性也不

僅有順性別男性 ,亦 有跨性別男性 ,其等之平均身高恐怕

很難逕行化約認定為「男性平均身高『就是』高於女性┘。

(7)系 爭規定將性別視為非男即女 ,更預設男性身高必高於女

性 ,顯然忽視性別多樣性與跨性別/雙性人主體存在 ,此

二元性別觀並不符合性別多樣性之現實。未來如我國開放

第三種性別登記 (目 前世界上有十多個國家法律規定人民

除登記為男性或女性之外 ,尚 可登記為其他類別如 X性

別之性別登記 ),貝︳系爭規定所植基二元性別觀之排他性

問題 ,將 更形顯著 ,實有必要揚棄此等過時之二元性別觀。

(六 )事實上 ,如細繹本件卷證資料 ,所謂 「依據國人平均身高而制定系爭

規定┘此說法 ,本身亦大有可疑 ,:

首先 ,系 爭規定於 少3年 少月 3日 即已制定 (參系爭消防署回函

第 3頁 ),但用人機關消防署又稱系爭規定所援引之國人平均身

高係依照 106-10少 年衛生福利部統計數據而定 (參系爭消防署回

函附件 17);如依上開主張 ,豈非謂 少3年制定系爭規定 ,是參照

「當時尚未發生┘之 上06一 l0少 年國人平均身高統計數據 ?此等主

張顯然悖於時序邏輯 ,難謂符合事實 。

2.再者 ,系 爭規定於 少3年 少月3日 訂定時 ,明 定 「但具原住民身

分者 ,身 高標準均得降低 3公分」(參系爭消防署回函第 3頁 ),

亦即少3年 少月間 ,消 防人員身高標準為原住民男性 162公分以

上 、原住民女性 157公分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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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但於 少∠〡年 8月 少日修正系爭規定時 ,就上開身高標準卻驟然下

調為原住民男性 158公分以上 、原住民女性 155公分以上 ,亦 即

不到一年時間 ,所謂身高標準竟可差異達 3一冷公分 ,此更顯系爭

規定制定之身高標準 ,「 並非┘來自所謂國人平均身高統計 ,欠

缺客觀堅實之論據 ,純屬恣意 。

事實上 ,所謂國人 「平均」身高究竟為何 ,與 「真實職業資格┘之認

定並無關聯 ,恐怕根本不該是本件考量的重點 ,也不是衡量系爭規

定有無違反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的關鍵 。況如本件用人機關主張一

定的身高門檻為消防警察之真實職業資格 ,但又依據性別與種族而

分設不同資格之身高標準 ,同 時又主張錄取者不因身高而排除某些

職務 ,此在邏輯上顯係 自相矛盾且難以自圓其說 。

6
7
8
9

10

11

12 四 、 依上述說明可知 :

(一 )系 爭規定無論是身高限制本身 ,或是依性別、種族而再進一步細分身

高限制 ,均 欠缺合理標準 ,無法對應到任何具體事務上一為什麼非原

民男性必須超過 165公分 ?為什麼非原民女性必須超過 160公分 ?

有什麼勤務是身高低於 165公分或 160公分者「絕對」無法從事者 ?

用人機關均無法正面回答 ,甚 至也無證據可證明上開標準真基於所

謂國人 「平均」身高 ,則 此資格設定即顯然完全出於恣意 。

(二 )本法庭之友要特子指出:上 開恣意之根源 ,為 深重之歧視一假設身材

高大的人種是優越的 ,包裹 、複製並強化 「男強女弱┘、「漢人優越於

原民┘之刻板印象與偏見 ,才 會在毫無客觀理據之情況下 ,僅憑想像

中之 「合格男性」或 「合格女性┘之樣貌 ,而制定系爭規定 。

(三 )系 爭規定造成之歧視效果是多方面的 :一 方面 ,系 爭規定透過身高限

制 ,排除 「不合格」之參選者 ,此排除本身已經係對身高較矮小者形

成歧視 。再者 ,系 爭規定依據性別 、種族之不同而再細分不同之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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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5

6  (四 )

7

8

9

標準 ,彰顯出「男性強於女性 、非原民 (漢人)強於原民」之階序等

差邏輯 ,此種分類在文化象徵與實際運作的層次上 ,老r不會因為表面

上 「降低門檻┘而增加對於 「女性」與 「原住民┘的保障效果 ,反而

會強化身高與性別、種族的交織性歧視 ,讓女性和原民在系爭公職工

作領域成為次等的 、被邊緣化的群體 。

應徵工作是否合格之標準 ,終究仍須回到專業技能本身 ,而非粗略概

括之人別分類。女人不是只有一種女人 ,身 高也無法直接聯結認定體

能優劣或技能之有無。以外在身體測量結果取代實際技能認定 ,本身

就是拒絕承認個體差異性並排除特定者之歧視行為 。

10 五 、 本法庭之友並提 出下列穗 國 、西班牙相關司法女例 ,謹供 鈞院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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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德國部份1:

1.德國北萊茵一西伐利亞邦要求警察應達一定身高,男 性應達 168公

分 ,女性應達 163公分 ,但此等規定並非法律 。

2.嗣於 2017年 ,一位身高 161.5公分之女性申請成為警察遭守巨 ,

提起訴訟 ,最後法院判決該女性勝訴 ,理由為 :依據憲法如以工

作能力或資格 (歷 )以外之標準作為應徵門檻限制 ,必須有法律

依據 ,且須有合理理由得以正當化此標準限制 ,證明此並非恣意

歧視 ,始得為之 。然而 ,並無證據可證明身高與警察工作有直接

關聯 ,且有眾多身高以外之標準 (例如應徵者健康情形)可作為

更適當之判斷標準 ,因 此在個案中 ,法院判決警方敗訴 。

3.該判決法官同時指出 :若 北萊茵一西伐利亞邦要繼續維持身高作

為警察任職門檻 ,應該透過立法設定合理規範 ,否 則 ,另 一個選

上
Ca〢 a引 eikeㄢ Areyouta︳︳enoughto join thepo︳ ice?Seehttps:〃 www.dw.cOm/en/german︼ po︳ iCe-height-

requirements-not一 meaSu山 ng＿up/a-

再00l碎再02?fbc︳ ︳d=︳ Ⅵ↙AR10P5VUSG7SStyeBZnjhOb︳ uD2ZFdH9Lc」 CZHK3feEVyhzO× e6lScjC〝/lbg,2017/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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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擇應是完全取消身高限制 。目前德國境內 ,已有許多邦完全取消

警察身高限制 。

(二 ) 西班牙部份£
:

1.西班牙法律原有規定國家警察總隊警察身高限制 ,女性應達 160

公分 ,男 性應達 1b5公分 。

2.於 幻17年 ,一位女性申請加入國家警察總隊 ,但因身高低於身

高門檻 5.08公分被守巨,該女性因而向法院起訴 ,主 張身高限制不

合理 ,並主張上開身高限制對男性更為有利一因為依據統計資料 ,

只有 30/0西 班牙男性未達上開身高限制 ,但有高達 250/0西 班牙女

性未連上開身高限制 。

最終 ,西班牙最高法院判決該女性勝訴 ,主要理由為警察機構內

有相當多職務與身高無關 ,故上開身高限制規定要求並不合理 。

13 丙 、 綜上所述 ,救請 鈞足審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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